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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渤海作为我国唯一的内海,自然资源极其丰富,渤海沿海地区有着浑厚的工业基础以及绝佳

的地理优势,海洋经济发展速度十分迅猛。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与开发利用之间的

矛盾也日益激化,海洋资源开发强度高、利用方式粗放,陆源污染物排放总量久居不下,重点海湾

环境质量未见根本好转,环境风险压力有增无减,生态环境整体形势依然严峻。文章介绍了渤海

地区的发展现状,分析渤海与濑户内海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以便于借鉴日本濑户内海的治理措施

以及立法经验,深刻剖析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立法的不足,并提出健全制度体系建设、完善海洋环境

管理体制、调整渔业发展、提升海洋生态预警能力监测等建议,以期总结出适合我国渤海环境治理

的海洋规划方案,从而挽救渤海的生态环境,恢复渤海往日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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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theonlyinlandseainChina,BohaiSeahasasolidindustrialbaseandexcellentgeo-

graphicaladvantageswithrichnaturalresources,thedevelopmentofmarineeconomyinthe

coastalareaofBohaiSeaisveryrapid.However,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economy,thecon-

tradictionbetweenthedeteriorationofecologicalenvironmentandthefrequentdevelopmentand

utilizationintheBohairegionisbecomingmoreandmoreintense.TheBohairegionisfacinga

hugeenvironmentalproblem.Theintensity of marineresourcesdevelopmentishigh,the

utilizationmodeisextensive,thetotalamountofland-basedpollutantemissionshasremainedun-

changedforalongtime,theenvironmentalqualityofthekeybayshasnotfundamentallyim-

proved,thepressureofenvironmentalriskhasincreased,andtheoverallsituationofthe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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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isstillgrim.Startingfromthereality,thispaperfirstintroducedthecurrentsituation

ofthedevelopmentoftheBohaiSea,analyzedthesimilaritiesanddifferencesbetweentheBohai

Seaandtheinlandsea,soastolearnfromthegovernancemeasuresandlegislativeexperienceof

SetoInlandSeainJapan,analyzedthedeficienciesofChina's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

mechanism,andputforwardthesuggestionsofperfectingthesystemconstruction,perfectingthe

marineenvironmentalmanagementsystem,adjustingthedevelopmentoffisheries,andimproving
themarineenvironmentalprotectionsystem,tosavetheecologicalenvironmentoftheBohaiSea

andrestorethevitalityoftheBohaiSeainthepast.

Keywords:Marineenvironmentalgovernance,Economicdevelopment,Naturalresources,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BohaiSea

0 引言

2001年,面对渤海即将变为“死海”的警告,国
家4部门会同辽宁、山东、天津、河北省人民政府针

对渤海环境问题制定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该计

划使得2005年的渤海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改善,但出

人意料的是,好转的状况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
《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渤海污染状

况又呈现整体恶化的趋势。显然,“碧海行动计划”

效果甚微,不能长久解决渤海环境污染问题。
《2008年渤海海洋环境公报》的发表让国家和

各级政府进一步了解了渤海海洋环境的问题,意识

到渤海环境治理问题的紧迫性。就渤海目前的生

态环境状况来看,结合未来渤海沿海经济的发展趋

势,渤海海域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海洋环境污染。

国家及环渤海地区省、市人民政府针对环渤海

地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重视,但要彻底解决

渤海的环境污染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密切协调配合,

更需要制定一部配套完善的国家法律。本研究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为基础,借鉴日

本濑户内海污染的治理方法,并分析国内外相关的

海洋管理法律,系统地提出渤海环境保护问题的几

点法律意见。

1 渤海问题分析

1.1 近岸海域污染程度仍然较重

近日审计署发布的环渤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问

题审计结果公告指出,渤海水质状况在总体上有所

好转,但是部分海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仍较为严重[1]。

公告显示,2013年以来,中央和5省市(北京市、天

津市、河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本级财政在渤海生

态环境保护项目共投入1650亿元资金,渤海近岸

海域一、二类水质点位比例从63.2%波动上升到

76.5%,三类、四类水质点位比例由30.7%波动下

降至12.4%,赤潮发生次数减少了61.5%,审计抽

查的34个城市的污水处理能力增加了31.55%,污

水处理率上升4.6%。2017年《中国海洋环境公报》

显示,近几年来在渤海湾、辽东湾、莱州湾、长江口、

江苏沿岸、杭州湾、浙江沿岸等近岸区域污染最为

严重,主要超标要素包括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石

油类等 [2]。

1.2 海洋生态环境仍然堪忧

部分渤海生态环境问题仍较为严重,水质污染

导致了渤海海域生态系统持续遭到破坏,锦州湾、

莱州湾等渤海六大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

康状态,辽宁、山东渤海近岸水域劣于四类水质点

位比例由2016年的3.6%升至2018年的16.1%,

导致海域中鱼种趋于简单化,间接影响渔业经济的

发展。

1.3 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加剧

伴随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近岸海域经济

开发活动增多,近岸海域各类集约化渔业养殖的兴

起,大量的工业污水、生活废水、农业污水等无节制

排放入海,构成了渤海生态环境污染最大陆地污染

源。据统计,在环渤海近岸海域入海污水总量中,

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是渤海环境污染的两大组成

部分,所占总量比例基本持平,其中以渤海三湾和

部分城市近岸海域污染为甚,海水富营养化程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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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剧。

以重要领域工业点源污染防控为例,2019年审

计署的数据公告显示审计抽查的107个化工园区

中,有58个未按规定开展区域定量风险评估,73个

未建成危险废物处理设施,11座港口94个污水处

理设施的在线监测率仅为21.28%,6座港口建成投

用的岸电设施使用率仅为1.36%。

1.4 海上赤潮频发

近年来,渤海水域每年都会发生海上溢油事

件,导致渤海水质污染逐渐恶化,造成的水体富营

养化使得渤海赤潮灾害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不断上

升[3]。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渤海

记 录 到 的 赤 潮 每 年 仅 为 0.1 次,年 发 生 面 积

90km2,进入90年代后平均每年发生赤潮增加至

2.7次,年发生面积超过1750km2。21世纪初,年平

均发生赤潮增至11.4次,年发生面积超过2830km2,

2011年发生赤潮13次,频繁发生的赤潮使得原本

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不堪一击[4]。

2 濑户内海问题及治理

濑户内海位于日本西南部,周边陆地仅有丰后

水道、纪伊水道和关门海峡与太平洋、日本海相通,

是日本最大的内海,濑户内海和渤海都曾是风景优

美的半封闭海,作为天然的鱼仓,也是经济发展的

温床,曾经是日本最富足的海湾[5]。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日本为了快速发展国内经济,工业布局逐渐

集中于濑户内海,沿岸城市首先成为重要的工业基

地,濑户内海随即成为沿海企业的公用下水道,加
上政府忽视企业的排污监管,大量的工业废水不经

处理就被随意排入内海,致使濑户内海的环境污染

状况日益严重,以至于周边生活的居民受到海水的

影响患上水俉病,智力低下,行动迟缓,甚至危及生

命,濑户内海一度被称为濒死之海。

2.1 水质严重污染

随着濑户内海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类废

水、污水的无节制排放,濑户内海的水质状况一降

再降。据统计,自1973—1999年,日本濑户内海的

COD污染值始终保持在1.3~2.1mg/L,海水有机

质污染和富营养化愈发严重 。

2.2 赤潮频发

濑户内海中N、P等营养化物质多年的积蓄引发

海水富营养化,导致赤潮频发。资料显示,1970年,

当地赤潮数量只有79件,1976年则猛增到299件。

频繁的赤潮随之引发大规模的渔业灾害,损害当地

的渔业经济发展[6]。

2.3 填海造地未得到有效控制

由于日本国土面积较小,濑户内海的填海造地

不断进行。专家统计,自1898—1969年,填海造地

总面积达到了246km2。填海造地破坏了沿海地区

的自然景观,同时海域面积的缩小,导致海洋中的

生物种类大量减少。

2.4 海上油污污染严重

1970—1973年,油污染事故的发生频率呈上升

趋势,濑户内海海域共发生油污染事故848宗,占全

国油污染事故的40%[7]。油污染事故如果得不到

妥善处理,大量的油污会破坏海洋生态系统,N、P
等化学物质不能被海洋净化吸收,继而海洋水质污

染更甚。

面对濑户内海的环境污染急剧恶化,日本政府

不断地摸索尝试,通过制定《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

措施法》,制定濑户内海环境保护基本计划,调整工业

布局,推进行政体制建设等一系列举措使得濑户内海

的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填海造地活动得到有效的

扼制,填海造地的面积大幅度减少,1973—2000年,填

海造地的面积由2000~3000hm2下降到100hm2余,

赤潮发生次数也大约减少了1/3,这是世界海洋环

保界公认的濑户内海治理的直接成效。

3 渤海与濑户内海比较分析

将日本濑户内海和中国的渤海对比分析发现,

二者无论在地理位置特征、工业布局状况等社会经

济情况,还是在人口分布和遭受污染又治理污染的

历程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分析这些相似之处对于

深入分析渤海污染原因,借鉴濑户内海的治理经验

有着重要意义。

3.1 特殊的海域制定特殊的法律

由于濑户内海自身的封闭性,存在海水交换时

间长、自净能力差、环境污染承载少的特点[8]。较之

通常的具有相当的自净能力和环境承载力的一般

海域,极低的污染容量导致濑户内海的生态系统非

常脆弱,针对通常海域制定的一般法律与濑户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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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环境不相容,因此一般性法律对于濑户

内海的治理尤其乏力。早在1921年开始,日本就海

洋环境管理制定了许多法律,如《水质污染防止法》

《海岸法》《海洋污染及海上灾害防治法》等基本法,

这些法律都对濑户内海的污染无能为力,甚至无法

阻止濑户内海水质污染日渐恶化。直至1973年,日

本制定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通过详

细研究濑户内海的污染容量,制定水质状况各项标

准,最后确定总的废水排放目标和控制目标等,并

长期坚持进行水质监测和预报[9],以此来保障濑户

内海的整治效果,最后成功将濑户内海恢复到最初

的风景胜地。为了将濑户内海的保护延续下去,日

本国会经过商议,又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

施法》改为“永久性法律”,让子子孙孙共同保护濑

户内海的生态环境。

我国渤海与濑户内海的地理环境特征十分相

似,渤海海域三面环陆,位于辽宁、河北、山东、天津

三省一市之间,作为半封闭内海,与濑户内海具有

相似的海水交换时间长、自净能力差的特点。我国

在1982年之后相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

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

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尽管进行过多次

修订,但是渤海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仍得不到有效

解决。综上,应当借鉴濑户内海治理经验,进一步

完善渤海立法,构建完善的海洋管理法律体系[10],

并针对我国渤海地理环境制定一部特殊法,对症下

药,使各项法律、法规、规章配置完善、规范可行,才

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彻底解决渤海环境

污染问题。

3.2 调整工业布局,阻断陆源污染

按照陆海一体的总体思路,首先严格控制陆地

污染源,从源头进行治理是濑户内海治理的指导思

想。一是调整工业布局[11],将沿海企业迁出濑户内

海沿岸,阻断周边陆地污染源,并大大减少填海造

田的面积,濑户内海的沿海区域大部分被规划为生

态公园,建立了800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大力发展

旅游业,不但没有为经济发展拖后腿,反而加快了

沿海的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了经济与环境兼得,海

洋与蓝天辉映的局面。二是将企业排污设施的设

置标准纳入《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调整

范围,所调整的企业不仅包括濑户内海沿海一带的

企业,而且只要是企业所排放的污染物最终通过河

流流入该海域就属于《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

法》的调整范围。三是系统出台了濑户内海地区特

殊设施建立许可制度,陆地总污染物排放标准,自

然海滩保留区以及陆地开发预留区等一系列的规

定[12]。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日本的事业单位、商业企

业、公益组织甚至普通民众都通力协作,积极参与

到濑户内海的海洋环境治理中,其治理措施已经成

为国际上海洋环境治理的范例,同时也对我国渤海

的治理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反观我国渤海的治理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作为一般法,只是作出了防治陆

源污染的一般规定,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因此多

年来“陆源治理”的口号喊得响亮,落实实际行动却

很难,无法真正按照陆海一体的思路进行海洋环境

治理。

3.3 高效行政保障实施

《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对各部门的

分工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例如专门设立了濑户内

海环境保护审议会,负责调查审议有关濑户内海环

境保护的重要事项,对于地方各府县规划的制定进

行严密监控,对濑户内海的治理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并且中央由内阁总理大臣与环境厅统一协调管

理,地方由沿海13个府县知事管理,直接对内阁总

理大臣与环境厅长官负责,日本政府各部门之间分

工合理、权责明确,有效避免了有权力参与濑户内

海治理的行政机关过多以致出现各自为政的不良

局面。可见《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对各

个部门具体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污水排

放的程序作出了细化,这样完全避免了各个部门的

职责不明确而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并且给予民众

海洋环境的监督权,以公众参与、相互监督的方法

从多头进行治理。

反观我国的海洋环境管理体制,多头管理或者

管理空白层出不穷。权责分工的不明确导致各个

行政部门相互扯皮、互相推诿,更多的是受利益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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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各自为政,而忽略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治理渤

海环境的关键步骤就是各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合作,

协调各部门在渤海水域治理与保护中的行动,更好地

保护渤海的环境。

3.4 公众参与海洋环境治理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民众以及民间组织的力量,

并在《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中两次提到

了环保公共团体,从法律的角度赋予环保公共团体

参与濑户内海治理的权利。例如,第4条第2款规

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努力为实现基本规划

和府、县规划而釆取必要的措施”。第14条规定“鉴

于濑户内海的污染状况,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该

努力促进下水道和废弃物处理设施的完善、污泥疏

浚、用于水质监视或测定的设施和设备的完善及其

他旨在保护濑户内海水质的必要事业的发展”。这

一规定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环保公益组织的热情,在

法律和政府的支持下,环保公共团体大量诞生,规

模之大居世界首位。其中濑户内海环境保护协会

是最引起轰动的,对濑户内海的治理起到了重要

作用。

中国在一些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公

众参与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与具体的参与权无法得到真正落实。环保公共团

体也从未出现在海洋环境治理的官方文件中,中国

部门缺乏对环保民间组织的重视。

4 渤海的治理措施

由于濑户内海的治理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日本的濑户内海环境治理经验已被国际上拥有半

封闭内海的国家纷纷效仿,显然已经成为国际上环

境保护工作的典型范例。濑户内海的治理虽然取

得成效,但是治理过程耗时长、费力大,在参考濑户

内海的治理经验时,应该结合渤海的特殊情况以及

我国的体制机制,以发展的眼光来制定治理对策。

4.1 制定专门针对渤海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

借鉴濑户内海海域污染防治经验,首先应该制

定专门针对渤海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规,并对于

实施方案进行具体规定,落实每个部门的职责与分

工,健全制度体系建设,重点做好生态补偿制度、信

息公开制度、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区域限批制度等

制度建设,切实做到用制度体系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同时落实海洋规划方案,对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标准、围填海总量控制等方面做到严密监督,绝不

放过任何一家违法违规排污的企业。

4.2 中央统筹领导,地方协调治理,提高行政效能

借鉴濑户内海经验,渤海环境治理是个系统化

问题,解决渤海环境污染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共同

分担,不能只依赖环保部门或海洋部门,各部门应

该通力合作,共同防治。具体应由三省一市政府实

地管理、具体实施,部委负责监督、考核工作[13],加

强海洋环境执法监督检查,负责督促地方政府落实

好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对流域重大环境问题要加

强组织协调,提出解决方案并监督实施。

4.3 加紧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确保海洋生物的多

样性

我国渤海环境持续恶化的原因之一就是海洋

生物的过度捕捞,渔业经济快速发展,却忽视了海

洋生物骤减会破坏海洋的生态平衡,导致海洋的自

净能力下降,最后加剧海洋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

治理渤海环境,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应该规定一定时

间的禁渔期,严厉整治违法捕捞,尤其是捕捞珍稀

海洋动物的偷猎行为。不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应

当意识到渔业经济与海洋环境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海洋生态系统维持平衡,鱼类物种丰富,渔业经

济才能蓬勃发展。

4.4 加强陆源污染防治,在源头上切断污染源

渤海污染物主要来自内陆,注入渤海的污染物

中,60%~70%的污染物来自13个沿海市以外的区

域,即来自内陆河流及其流域,也就是说,对于渤海

污染防治的重点在陆上。要想彻底治理渤海环境

污染问题,首先要从源头上治理,三省一市的13个

沿海城市各类企业要定期接受彻底排查,严格整顿

违法排污的企业。对入海河流都要定期进行断面

监测,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河流,彻查违规排污企业,

追究其法律责任。

4.5 加强海域以及沿海岸污染共同治理

切断污染源头还远远不够,海域污染治理任务

更加艰巨,需要有关部门长期的坚持和努力。三省

一市有关渤海环境治理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整治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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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违法违规经营的海水养殖区域,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和整顿,对港口船只、货物进行严密的检查

监督,对各种货物的储存方式、运输路线、途经海域

进行严格监控,对于有毒有害及可能倾漏的货物禁

止船只运输,组织工作人员捕捞海上漂浮垃圾,为

海洋自净减轻压力。

关于沿海岸的环境防治,借鉴濑户内海沿海岸

治理经验,将沿海岸的工厂迁至内陆,甚至对于污

染严重且屡教不改的企业予以撤销营业许可处罚,

将沿海岸用于开发绿化环保类项目,着重发展旅游

业,建立海洋环境保护基地,例如建设海洋馆、生态

动物园、休闲公园等娱乐设施,同时增加植被覆盖

率,着重绿化,使得沿岸的树木花草为渤海环境尽

一分力量。

4.6 促进环境风险防范,加强风险评估监测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困扰了我们几代人,环境风

险防范尤为重要,对环境状况进行实时监测是防范

环境污染的必要措施,缺乏监测是渤海环境不断恶

化的一大重要原因,由于环境污染方面并未构建完

善的法律法规,导致部分监管部门执法不严,加剧

了渤海沿岸的环境污染状况。因此,政府应监督各

个环保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定期进行海上环境监

测,并将监测结果进行公布,由全国人民共同监督。

另外鼓励有条件的海洋环境科研机构、高校积极引

进水质监测设备,同步海洋环境研究课题,分析海

洋环境污染的原因以及治理措施,为海洋环境污染

治理献力献策。

4.7 筹措渤海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资金

渤海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资以地方投入为

主,国家给予适当支持,逐步健全污水处理收费机

制,加强污水处理收费力度,使得污水处理企业微

利运行,同时给予污水处理企业和垃圾处理企业适

当的财政补贴,刺激污染防治行业快速稳定发展,

鼓励更多的行业精英成长起来,积极研发更加先进

的污水处理器以及水域污染防治设备,为渤海海域

污染防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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